
齐鲁师范学院户籍管理规定

第一条  经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为我校的普通本（专）科生和经学校统一安排长期居住在校园集体宿舍内的教工，均可报入我校集体户口，其具体手续如下：
（一）学生户口：需落户于我校集体户口的学生请携带户口迁移证、居民身份证或有关证明、一寸免冠大头照一张到保卫处户籍室办理。
（二）教工户口：需落户于我校集体户口的教职工，请持户口迁移证、居民身份证、一寸免冠大头照一张，非济南市户口的需携带《迁入许可证》，到保卫处户籍室办理。
（三）子女户口：本校集体户口（或申报集体户口）教工的子女可按规定申报子女户口。新生婴儿随母亲报入时，需出示户口本、父母结婚证、居民身份证、婴儿出生医学证明及复印件；随父报入时，需出具父亲单位证明，父母结婚证、居民身份证、双方的户口簿、婴儿出生医学证明及复印件，备齐材料后自行到东关派出所办理。

第二条  学生就读期间，户口一律不得迁出，毕业时按规定到保卫处办理《户口迁移证》。应届待分毕业学生的户口最长可放保卫处保留至当年年底，年底仍未落实工作单位的，由保卫处按入学前户籍地址办理户口迁移证手续。经学生处及保卫处同意签署户口档案留校协议的，户口可在学校保留两年。

第三条  《户口迁移证》如有遗失，本人需书面写一份补办的申请，学生由学工处证明其毕业情况或离校情况加盖公章，教职工由人事部门证明其离校情况加盖公章，并持《户口迁移证》上的接收部门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未落户证明、登报挂失凭据到孝陵卫派出所补办。

第四条  因出国（出境）、工作调动、退学等原因离校的人员，应在有关文件签发一个月内到保卫处办理户口变动手续；逾时将冻结户口使用权，对未按时办理户口手续的离境人员，保卫处依照公安机关规定予以注销户口，教工因住房调整等原因从集体户口迁出时，其子女户口应随父母的户口同时迁出。

第五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第六条  本规定由保卫处负责解释。

齐鲁师范学院  

2017年4月10日 

